
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房山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京规自（房）初审函[2023]0018 号

关于房山区长阳镇黄管屯村棚户区改造二片区
土地开发项目配套市政交通规划综合方案

“多规合一”协同平台初审意见的函

北京福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:

你单位《关于房山区长阳镇黄管屯村棚户区改造二片区土

地开发项目配套市政交通规划综合方案申请纳入“多规合一”

协同平台研究的函》（福房发〔2023〕18 号）及所报方案收

悉，经研究，现将有关意见函告如下：

一、市政交通规划综合方案

（一）市政方案

1.供水规划

该项目供水水源为良乡水厂。

拟沿规划四十二路，自规划四十三路至规划四十七路，新

建 DN300毫米供水管线。

拟沿规划四十三路，自规划圣水北大街至规划四十二路，

新建 DN150毫米供水管线。



拟沿规划四十七路，自规划圣水北大街至规划四十二路，

新建 DN150毫米供水管线。

2.雨水规划

该项目雨水排除出路为佃起河。

拟沿规划四十二路，自规划四十七路至佃起河，新建Φ

1800毫米雨水管线。

拟沿规划四十三路，自规划圣水北大街至规划四十二路，

新建Φ800毫米雨水管线。

拟沿规划四十七路，自规划圣水北大街至规划四十二路，

新建Φ1000~Φ1500毫米雨水管线。

拟沿规划圣水北大街，自规划四十七路至规划四十三路，

新建□2400×1800 毫米雨水管线、自京广铁路西侧至佃起河新

建雨水明渠，下游接入佃起河。

3.污水规划

该地区污水排除出路为良乡再生水厂。

拟沿规划四十三路、规划四十二路、规划广阳北大街，自

规划圣水北大街至京良路现状污水管线，新建Φ400 毫米污水

管线。

拟沿规划四十七路，自规划圣水北大街至规划四十二路，

新建Φ400毫米污水管线。

4.再生水规划

该地区再生水水源为良乡再生水厂。



拟沿规划广阳北大街，自京良路至规划四十二路，新建一

条 DN200毫米再生水管道。

拟沿规划四十二路，自规划广阳北大街至昊天北大街，新

建 DN150毫米再生水管线。

拟沿规划四十七路，自规划圣水北大街至规划四十二路，

新建 DN150毫米再生水管线。

拟沿规划圣水北大街，自昊天北大街至规划四十七路，新

建一条 DN200毫米再生水管道。

5.供气规划

该项目气源接自规划四十三路东侧现状 DN400 毫米中压天

然气管线，规划在项目范围内新建 1 座中低压调压箱和 1 座能

源站专用调压箱，具体位置可在项目设计阶段结合建筑布局确

定。

拟沿规划四十二路，自规划四十三路东侧现状中压天然气

管线至规划四十七路，新建 DN300毫米中压天然气管线。

拟沿规划四十七路，自规划圣水北大街至规划四十二路，

新建 DN300毫米中压天然气管线。

6.供热规划

按照“可再生能源优先，常规能源保障”的原则，本项目

采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耦合常规能源供热方式，本项目范围

内规划新建分布式能源站 1 座，具体位置在设计阶段结合建筑

布局确定，并结合资源情况和建设条件进一步确定新能源和可

再生能源设施装机占比。



7.供电规划

该项目由现状梅花庄 110 千伏变电站进行供电，在项目范

围内规划新建 1 座开闭站、1 座分界室、2 座配电室和 1 座箱式

配电设施，具体位置可在项目设计阶段结合建筑布局确定。

拟沿规划四十七路，自规划圣水北大街至规划四十二路，

新建□2000×2300毫米电力沟道。

拟沿规划长兴西街、规划四十二路，自梅花庄 110 千伏变

电站至规划四十三路，新建□2000×2300毫米电力沟道。

8.电信规划

该项目电信信号源接自中国联通房山电信局，本项目范围

内规划新建 1 处通信机房，具体位置可在项目设计阶段结合建

筑布局确定。

拟沿规划四十二路，自昊天北大街至规划四十七路，新建

12孔电信管线。

拟沿规划四十三路，自规划圣水北大街至规划四十二路，

新建 12孔电信管线。

拟沿规划四十七路，自规划圣水北大街至规划四十二路，

新建 12孔电信管线。

拟沿规划圣水北大街，自昊天北大街至规划四十七路，新

建双侧 12孔电信管线。

9.有线电视规划



本项目范围内规划新建有线电视基站 1 处，具体位置可在

项目设计阶段结合建筑布局确定。本项目有线电视信号近期由

现状长阳镇机房提供，远期由本次规划的有线电视基站提供。

拟沿规划四十二路，自昊天北大街至规划四十七路，新建

6孔有线电视管线。

（二）交通方案

项目涉及同步建设规划圣水北大街、规划四十二路、规划

四十三路、规划四十七路等道路工程，具体建设内容、建设主

体确认及实施时序等，详见房山区长阳镇黄管屯村棚户区改造

二片区土地开发项目配套市政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统筹实施

清单。

二、初审意见

经征求市国家安全局、区发改委、区城市管理委、区水务

局、区生态环境局、房山公路分局等相关部门，未收到不同意

意见。

（一）根据《关于印发<关于加强配套市政交通基础设施同

步规划统筹实施的意见（试行） >的通知》（京规自发

[2022]350 号）要求，本次对原规划方案进行优化完善并对需

同步建设市政、交通项目清单及建设时序进行了补充，原京规

自（房）初审函[2021]0046号文作废。

（二）请建设单位、设计单位依据本次审查意见继续深化

方案，推进后续相关工作。



（三）请进一步推进本项目涉及的道路命名工作，具体道

路名称以路名规划及下阶段审批意见为准。

（四）请建设单位按照《房山区长阳镇黄管屯村棚户区改

造二片区土地开发项目配套市政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统筹实

施清单》时序要求，加快推进相关配套道路及市政管线、场

（厂）站规划、建设工作，保障市政交通基础设施同步投入使

用条件。

（五）本次申报市政项目综合方案为阶段方案，最终方案

以下阶段项目层面的审查意见为准。

附件：房山区长阳镇黄管屯村棚户区改造二片区土地开发

项目配套市政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统筹实施清单

        

      

 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房山分局

2023年 5月 24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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